
裁定字號 112年憲裁字第15號

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⺠字第4129號

裁定⽇期 112年04⽉28⽇

聲請⼈ 甲OO

案由 聲請⼈為請求給付違約⾦等事件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

案件公告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110年度重家上字第5號⺠事

判決肯認聲請⼈與其前夫間之調解筆錄第4條及第5條以聲請⼈之⽗撤回對其

前夫之告訴為內容屬有效、未因違反公序良俗⽽為無效條款之判決⾒解，顯

已實質侵害聲請⼈之財產權及其⽗之訴訟權，⽽違反憲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

定。

⼆、按⼈⺠就其依法定程序⽤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
所適⽤之法規範或該裁判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；⼜聲請案件須具憲法重要性，或為貫徹聲請⼈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始

受理之；若所聲請之案件不具有憲法重要性，屬聲請不合法，憲法法庭應裁

定不受理，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、第61條第1項、第32條第1項定有明

文。

三、查聲請⼈曾就臺灣⾼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重家訴字第1號⺠事判決

提起上訴，經前開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⺠事判決以兩造上訴均無理由予以

駁回，因聲請⼈上訴所得受之利益，不逾新臺幣150萬元，不得再上訴⽽告確

定，其已依法⽤盡審級救濟，是本件聲請應以前開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⺠

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，合先敘明。核聲請意旨所陳，尚難謂確定終局判決

究有如何憲法上之違誤以致侵害聲請⼈基本權利，難謂有憲法重要性，爰依

前揭規定裁定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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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0293


意⾒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15號裁定黃⼤法官瑞明提出，黃⼤法官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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